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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潭县地方志丛书编辑说明

湘潭县自明代成化年间倡修县志以来，县志虽成书11部，但

没有编撰过一行一业的部门志。本次编纂《湘潭县志》，考征地

方前事，除旧志记者外，网罗掇拾，旁无可求，都以资料匮乏为

憾。是故，编部门志的呼声日起，编辑《湘潭县地方志丛书》的

要求益切．

部门志是方志的新发展，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和管理分工的

产物。它具有领属小，门类全的特点，有容纳丰富史料以详县志

之略、补县志之遗的作用。编辑而成的丛书，更能使之成为体

系，与县志互相参见，征信于后世，更好地发挥志书资政，教育

和存史的功用。

《湘潭县地方志丛书》是由各部门撰写，县志办主编，以成

书先后为序排列．因受编审水平的局限，纰漏自知难免，请读者

聋评谅宥·

湘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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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按照湘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要求，县税务局1987年冬开始

部署修志，次年初成立编纂领导小组和编修办公室，决定在完成

．县志有关篇章前提下编写《湘潭县税务志》。历五载寒暑，在编

纂人员辛勤笔耕下终使本志付梓问世。湘潭县自古以来没有税务

类史志，历届县志中对工商税收亦极少反映。本志的成书，无疑

是县内税收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’

鸦片战争以前，湘潭县财政收入一直以地丁，谤粮等农业税

收为绝对主体，工商税收入甚微且不成体系，为赔偿帝国主义列

强外债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，湘率于清代成丰五年(1855)开征

厘金，开始打破以农业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格局。民国时期逐渐完

成国家，省，县财政体制的划分，形成工商各税和地方各税两系

统。由于政权性质所系，湘潭县赋税繁重，杂捐杂税更是多于牛

毛，加之制度混乱，苛索滥征，胥吏中饱，人民如牛负重。1949

年8月湘潭和平解放，废除苛捐杂税，建立人民税收，在中国共产党

领导下，税收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，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。

同时工商税收以较快速度发展，1988年工商税收为农业税的4．4

倍，成为县内财政收入的台柱。《湘潭县税务志》以忠于史实的

态度力图反映一个半世纪以来县内税收的兴衰起伏，以期达到

“资治、教化、存史纾之功用。 ．

赋税是国家政权的基础，。编修税务志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

盛世的必然。值此税务志付梓之际，乐为序。

郭志仁

1992年9月13日



凡 例

一，本志以马列主义，毛泽东思耀为指导，遵循辩证唯物主

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莓本原则，忠于史实，客观记述湘潭县税收

状况I除慨述外一般不加评论，编写中力争详今略古。

二，本志时限为1840-'-,1988年，个剐地方适当追溯沿革。清

末纪年括注公元，民圆纪年一般只在章节中首次出现时括注公

元。

三，本毒以语体文表述，以志为主，适当辅以记、图、表，

录。

四，湘潭县地域范围亦税收征管范围，所经多次析变。本志

尊熏历史，反映原貌，数据不作修改。

五，清末，民国时期货币种类变更频繁，比值变化大，专写

。搿关于货币比值的简要说明印于书后供参考，1955年3月前使用

的旧人民币已折算成新人民币。

六，清末、民国时期史料，主要来源于湘潭县档案馆，部分

来源于省档案馆、省图书馆等单位，并注意吸收有关研究成果-

和平解放后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湘潭县税务局形成的档案。本志一

般不再载注出处。
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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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 1

概 述

中国工商税收导源甚早。湘潭自汉代有建置以来，曾对商

贾，贳贷(高利贷)、车船“算缗钱"。唐代举办酒税、商税，

使工商税收具一定规范。宋、元税制繁琐，明初相对简约，明末

“增置渐多，行斋居鬻，所过所止各有税’’。清初统治者注意发

展生产，减轻税负，“民得少纾刀，湘潭工商业得到较迅速发

展，逐渐发展为国内重要工商城镇之一，有“小南京黟、 “金湘

潭，，之誉，被称为“湖外第一壮县"、“财赋甲列县黟。开征的

工商税收有盐课、茶课、矿课，酒税、牙税、当税，田房契税，

门摊商税、班价、芦课、基租、牛驴税及湖洲杂课等。

嘉庆年(1796一、'1821)后税收渐趋混乱，正杂不分。道光二

十年(1840)起，帝国主义迭次入侵，清廷巨额赔款摊派于民

众。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，清廷军事支出骤然膨大并倚于税收。

湘潭于咸丰五年(1855)向行商坐贾开征厘金，以通过税和交易

税形式打破以地丁税为主体的税收格局，也为民国时期货物税的

形成打下基础。 。，

清王朝工商税收集权于中央，省，县地方政府按岁征比额，

全征全解藩库。湘潭税收初由县丞，主簿办理，无专门税收机

构，自咸丰五年始，相继设立厘金征收局，东征筹饷局，盐茶分

局，牙厘局，土药税厘局等，其中东征筹饷局专为协助邻省镇压

太平天国军需而设，“为皖军十万养命之源"，土药税厘局专收

鸦片税，所谓“寓禁于征"。尽管整个清代税收集权中央，但自

道光后期起，每兴一事必设一捐，滥增附加，自由抽课之风盛

行，湘潭在清末杂捐杂税名目多达60余种，如宣统元年(1909)



褫 述

湘潭杂捐杂税收入22780两，养廉银1000余两，为当年财政收入

20％强。加之厘金开征后，局卡林立，员司猥杂，胥吏中饱，致

商民怨愤。 。

清末税收稽征管理有所发展。厘金一方面择取水陆通衢要道

设置关卡，截征过往货物；一方面对世商采取查帐征收，辅以代

征、包征等方法；使用厚票、帖照、印验等照证手段。由于厘金

没有较完善的征收章程，地方各行其足，逢卡加抽，留难搜刮，

致商贩裹足，流通受阻。

民国时期的工商税收，在承袭清制基础上逐渐演变。民国元

～15年(1912^v1926)为第一阶段。此时军阀混战，兵连祸结，税

收由军阀操纵，各自为政，谁收谁用，湘潭正税、杂捐、军饷混

为一谈，为财政混乱时期。民国16"-．25年(1927",-"1936)为第二

阶段。北伐完成后，南京政府力图整理财政，陆续开征新税，为

所谓财政整理时期，湘潭杂捐、军饷有所减少，但没有解除税收

混乱局面。民国26—38年(1937一．1949)7月为第三阶段。湘潭

经历日寇沦陷之苦后，蒋介石集团为筹集内战经费，滥发通币，

滥摊苛杂，货币贬值，湘潭昔日“壮县一不复存在，商民财力桔

竭。

民国17年7月国民政府召开全国第一次财政会议，确定税收

国、地分级管理，湘潭在民国19年始有县级财政预算。民国23年

6月全国第二次财政会议议定《划分省县收支原则五项》，省

税、县税得以明确划分。民国30年6月全国第三次财政会议将税

，收划为国家税和市、县税两级。民国35年划定国家税和地方税，

恢复省级税收，湘潭设国税和县税两机构。

湘潭税制经三步逐步演变。一是民国17年12月，在商民的强

烈反对下裁废厘金，改办货物统税，至民国35年改征货物税。二

是民国20年1月开征营业税。三是民国25年8月起陆续开征各类

所得税及幂Ij得税，遗产税等直接税。至民国35年，湘潭工商税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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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货物税，营业税，所得税，财产税、行为税v盐税和杂捐杂

税等七大系统。

． 民国时期湘潭的杂捐杂税名目繁多，此废彼兴，有史料证实

者不下150余种。吸食鸦片、嫖宿娼妓均以税捐作“行为取

缔一；有的附加为正税数十倍之多。以民国17年为例，当年湘潭

税收总额174万余元，其中杂捐杂税91．3万元，占52．5％。民国29

—30年，湘潭一度以。废除苛捐杂税劳为时髦口号，同时又以

“抗日"为号召大肆捐摊。抗战胜利后，又以拓增加地方收入，

新辟合法财源’’为口号巧立名目，使杂捐摊派合法化。

在稽征管理手段上，民国时期除承袭清末票照管理方法外，

大量使用包征、估征，标征、代征，在营业税、所得税、货物税

征收中，逐渐采取登记，申报、调查、评议、核验、滞纳补罚等

办法，配备缉私、税警等职能机构，是对清末税收征管的一种完

善或进步。 一 一 一 ·‘

民国前期湘潭税收机构几乎是一税一局，先后达29个。民国

17年后逐渐有所减少。民国末期，湘潭工商税收有盐税、直接税和

地方税三种税收机构。在税务人事教育上，曾提出“廉能勤毅"

和“廉能忠勇"等税训，实行“官"“职"分开的制度。但积弊

已深，无法挽回国腐民穷的命运，税收繁重，民不堪苦。湘潭商

民因税收而举行的请愿，抗议、罢市等达数十次之多。 ．

1949年8月11日湘潭和平解放，15日新政权接收旧税捐机构

并恢复征税，26日成立湘潭县人民政府税务局，开始了矗取之予

民，用之于民"的人民税收。在39年多的时间里，湘潭县税收在

迂回曲折中前进。它约经历了四个阶段。
”‘

：

第一阶段，1949年8月一1957年，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

改造时期。

刚建立的人民税收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，税收立法权和

主要税收的减免权掌握于中央人民政府和财政部。除农业税，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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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部分年度湘潭县税收收入袭

(分税收入另见章节)

民国纪元 金额(元) l 民国纪元 金额(元)
fJ

’

5—9(每年约) 88800 33 6603096

18 1320037 34 2 4862250

19 740500 35 47805．1万

． 20 458596 36 289254万
●

22 744740 37 285016

24 601455 38．1—4 9837752．2

26 938399 38．7 279．8

27
。

533560 另直接税部分
，

28 。 1737570 35 4837．7万

29 2306398 36 10844．2万

30 2562702 37 折谷6255名；
，

，

31 1003173 38．1—7 3477万

32 5442528

注。民国24年前为银元单位，民国24年起为法币单位，民国

37年起为金元券。其货币比值详见书后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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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，盐税分掰由财政和盐务机构征管外，工商税lll[概由县税务局

管理。 -

．

。
．，

1950年1月政务院颁布《全国税政实施要财》，废除民国旧

税制和各种苛捐杂税，实行依法办税，依率计征的社会主义新型

税收静j度。湘潭县开征货物税、工商业税，盐税，利息所得税、，

印花税、契税、交易税，屠宰税、城市房地产税，车船使用牌照

税，特种消费行为税等11个税种，新税制是以流转额和所得额为

主要课征对象，各税互相配合的多税种、多次征的复税制。为适

应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对农业、手工业，资本主义工商业

的社会主义改造，1953年修正税制，实行商品流通税，简化货物

税，修正营业税，整顿交易税，取消特种消费行为税。从这一年

始，实行中央、省、县三级财政管理体翩，屠宰税，交易税，扇

地产税、契税、车船使用牌照税划为县级财政收入。1954年增加

印花税、利息所得税为县级收入鼻 ，

，

‘

在征收管理上，明确废除包征、标征，继续使用某些税的代

征办法。按照≯公私区别对待，手续繁简不同精和“工轻于商，

生产资料轻于消费资料，日用品轻予奢侈品，。有益于国计民生嗨

私营工商业轻于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黟的原贝lj，开展征

管，使税收成为保护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利用，限制、改造资本

主义工商业的工具。针对资本家和私营工商业主偷逃税收的大量

事实，湘潭县建立群众协税护税组织，运用民主评议手段，制定

一套税务登记，纳税申报，纳税鉴定，税务检查，发票管理、违

章处理等制度。对企业采取驻厂征收，查定征收，查帐征收、起

运征收，民主评议，定期定额等不同征收方法。限制和清理漏笨

税，鼓励工商业者正当经营。 。

‘

。

此阶段，执行县政府和专区税务局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。对

税务人员一方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。一方面利用年终鉴定，9擎
风审予一和P三反矗运动，鞭策税务人员廉洁从撇t为人民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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